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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〔2018〕437 号

中山市交通运输局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

中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中山海事局关于实施船舶排放控制的通告

为贯彻实施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

降低船舶大气污染排放，促进航运绿色发展，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关

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中山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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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珠三角、长三角、环渤海（京津冀）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交海发〔2015〕177 号）、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《关于印发广东省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意见》（粤交

港〔2017〕469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中山市人民政

府同意，决定建立本市船舶排放控制区，对控制区内船舶大气污

染排放采取有关控制措施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通告实施控制范围（排放控制区）为中山市行政辖区

内通航水域。

二、除军用船舶、体育运动船艇和渔业船舶外，在本市控制

区航行、停泊、作业的船舶都应严格遵守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

通运输厅关于船舶大气污染排放的有关要求。

三、船舶燃油使用要求：

（一）本排放控制区内河及江海直达船舶应使用符合

“GB252-2015”标准的普通柴油，禁止使用渣油、重油等不符合

国家标准的燃油。

（二）自本通告实施之日起，船舶在本排放控制区所有港口

码头靠岸停泊期间（靠港后的一小时和离港前的一个小时除外）

应使用含硫量≤0.5%m/m 的燃油。

（三）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船舶进入本市控制区即应使

用硫含量≤0.5%m/m 的燃油。

四、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，船舶可采取使用清洁能源、尾气

后处理等与上述排放控制要求等效的替代措施。鼓励船舶使用天






